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豐侵簡字第1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甲男

           （即AB000-A113127A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

（114年度撤緩偵字第9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甲男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

貳月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
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

　　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

　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固規定成

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惟同條

項但書已明文規定「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

特別處罰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」。本案被告所犯之罪，係以被

害人之年齡為犯罪構成要件，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。
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乙女（即AB000-

A113127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

子，未慮及乙女性自主及判斷能力尚未成熟，未能克制自身

情慾，而與乙女合意為性交行為，影響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

展，所為實有不該；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，與乙女本為多

年男女朋友關係（已另育有1子，且為被告所認領，參不公

開卷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），又被害人乙

女及其母均表達不追究本案之意（詳下述），兼衡其犯罪手

段、動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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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　㈣凡在判決前已經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，即不合於

緩刑條件，至於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，以及被告犯罪時間之

或前或後，在所不問，因而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，即不得

於後案宣告緩刑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判決要旨

參照）。查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本院以113年度豐

簡字第65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現仍在

緩刑期內等情（有本院不公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、上開本

院判決在卷可查，下稱前案），是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

罪時間，雖係於本案犯罪時間之後，且本案被害人乙女及其

母於警詢中固一致表達：因雙方係男女朋友，交往多年，已

另育有1子，而日後亦有結婚打算，不願提出告訴或追究等

語明確，然本院本案判決時，被告既已受前案有期徒刑之宣

告確定，即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要件，本院即不得

再予諭知緩刑，併予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
刑法第227條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
　　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

　　上訴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

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
之日期為準。　　　　

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劉敏芳
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

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。告

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

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伸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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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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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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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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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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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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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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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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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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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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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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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豐侵簡字第1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甲男
           （即AB000-A113127A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撤緩偵字第9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甲男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
　　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
　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固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惟同條項但書已明文規定「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」。本案被告所犯之罪，係以被害人之年齡為犯罪構成要件，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乙女（即AB000-A113127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，未慮及乙女性自主及判斷能力尚未成熟，未能克制自身情慾，而與乙女合意為性交行為，影響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，所為實有不該；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，與乙女本為多年男女朋友關係（已另育有1子，且為被告所認領，參不公開卷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），又被害人乙女及其母均表達不追究本案之意（詳下述），兼衡其犯罪手段、動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㈣凡在判決前已經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，即不合於緩刑條件，至於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，以及被告犯罪時間之或前或後，在所不問，因而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，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本院以113年度豐簡字第65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現仍在緩刑期內等情（有本院不公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、上開本院判決在卷可查，下稱前案），是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，雖係於本案犯罪時間之後，且本案被害人乙女及其母於警詢中固一致表達：因雙方係男女朋友，交往多年，已另育有1子，而日後亦有結婚打算，不願提出告訴或追究等語明確，然本院本案判決時，被告既已受前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，即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要件，本院即不得再予諭知緩刑，併予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227條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　　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
　　上訴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　　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劉敏芳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伸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豐侵簡字第1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甲男
           （即AB000-A113127A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
4年度撤緩偵字第9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甲男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
貳月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
　　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
　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固規定成
    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惟同條
    項但書已明文規定「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
    特別處罰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」。本案被告所犯之罪，係以被
    害人之年齡為犯罪構成要件，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   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乙女（即AB000-A11
    3127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，未
    慮及乙女性自主及判斷能力尚未成熟，未能克制自身情慾，
    而與乙女合意為性交行為，影響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，所
    為實有不該；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，與乙女本為多年男女
    朋友關係（已另育有1子，且為被告所認領，參不公開卷之
    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），又被害人乙女及其
    母均表達不追究本案之意（詳下述），兼衡其犯罪手段、動
    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㈣凡在判決前已經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，即不合於
    緩刑條件，至於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，以及被告犯罪時間之
    或前或後，在所不問，因而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，即不得
    於後案宣告緩刑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判決要旨
    參照）。查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本院以113年度豐
    簡字第65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現仍在
    緩刑期內等情（有本院不公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、上開本
    院判決在卷可查，下稱前案），是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
    罪時間，雖係於本案犯罪時間之後，且本案被害人乙女及其
    母於警詢中固一致表達：因雙方係男女朋友，交往多年，已
    另育有1子，而日後亦有結婚打算，不願提出告訴或追究等
    語明確，然本院本案判決時，被告既已受前案有期徒刑之宣
    告確定，即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要件，本院即不得
    再予諭知緩刑，併予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    刑法第227條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　　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
　　上訴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
    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    之日期為準。　　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劉敏芳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
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。告
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
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伸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
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豐侵簡字第1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甲男
           （即AB000-A113127A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撤緩偵字第9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甲男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
　　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
　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固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2分之1，惟同條項但書已明文規定「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」。本案被告所犯之罪，係以被害人之年齡為犯罪構成要件，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乙女（即AB000-A113127、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，未慮及乙女性自主及判斷能力尚未成熟，未能克制自身情慾，而與乙女合意為性交行為，影響其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，所為實有不該；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，與乙女本為多年男女朋友關係（已另育有1子，且為被告所認領，參不公開卷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），又被害人乙女及其母均表達不追究本案之意（詳下述），兼衡其犯罪手段、動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㈣凡在判決前已經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，即不合於緩刑條件，至於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，以及被告犯罪時間之或前或後，在所不問，因而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，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本院以113年度豐簡字第65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現仍在緩刑期內等情（有本院不公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、上開本院判決在卷可查，下稱前案），是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時間，雖係於本案犯罪時間之後，且本案被害人乙女及其母於警詢中固一致表達：因雙方係男女朋友，交往多年，已另育有1子，而日後亦有結婚打算，不願提出告訴或追究等語明確，然本院本案判決時，被告既已受前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，即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要件，本院即不得再予諭知緩刑，併予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227條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　　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
　　上訴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　　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劉敏芳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伸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